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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工贸院发〔2015〕26 号 
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    成都市技师学院
关于印发《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

试点方案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 

经学校同意，现将《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试点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 成都市技师学院 

2015 年 9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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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试点方案

为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》（国

发〔2014〕19 号）、教育部关于印发《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

行动计划（2015-2018 年）》的通知（教职成〔2015〕7 号）等

文件精神，为服务成都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

技能人才，结合学校“一套班子、两块牌子”办学特色，为推进

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发展，特制定此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

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，以服务发展为宗旨，以促进就业为导

向，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，深化办学体制改革和育人机制改革，

率先探索与成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、构建现代职业教

育体系要求整体契合的技工院校与高职院校融通发展新模式，

在全川率先形成具有成都特色、省内领先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

训新发展格局，充分发挥成都在四川职业教育领域引领和示范

作用，为服务成都产业发展提供更多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支

撑。 

二、试点目标 

在省市教育及人社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，充分依托

市人社、教育系统双方资源，凝聚双方力量，主动对接地方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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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市场需求，优化技师学院与工贸学院专业布局，统筹调整学生

结构和培养层次，突破管理体制障碍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，不断

扩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规模，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，深入

推进职业院校与技工院校纵向贯通、横向融通、错位发展、协同

发展。到 2018 年，学校为成都及四川提供一套管理体制顺畅、

育人机制革新、可借鉴和可复制的高职教育和技师教育融通发

展的先进经验和创新案例。 

三、试点对象 

（一）试点专业。坚持“以点带面、点面结合、整体推进” 

发展思路，率先将数控加工、电气自动化技术、电子技术应

用等 3 个专业作为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发展试点专业。 

（二）试点学生。从工贸学院、技师学院 2015 级学生开始

试点。 

四、组织机构 

学校成立工贸学院和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试点工作领导

小组，统筹规划、协调推进工贸学院和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

试点工作。 

组 长：陈超儒 

副组长：庄永辉、任忠、陈昌辉、王艺俪。 

成 员：马冰清、徐丽、陈艳、王容平、李航、徐健、罗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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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、王江波。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教务处，办公室主任由教

务处处长兼任。办公室主要负责对接上级部门，协调推进工贸学

院和技师学院融通培养改革试点工作，精心组织各部门开展教学

改革和学生管理等工作，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各项试点任务。 

五、试点任务 

（一）编制融通培养人才培养方案。紧密对接省市现代产

业体系，遵循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，按照学校学籍管

理办法，编制试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优化完善课程体系，开

发融通培养教材，加强融通培养实训基地建设，创新教育教学

方法，探索独具技师学院特色的产业工匠人才培养模式。 

牵头领导：陈昌辉 

牵头部门：教务处 

责任部门：机械系、电气系、信息系。 

（二）组织试点专业教学过程。通过相同或相近课程互换等

方式优化调整教学组织方式。一是置换课程。工贸学生考核通过

的已开设课程，可以置换成技师相应专业的课程学分。二是证书

课程。若工贸学生人数满足开班条件，则试点系部为学生单独组

班完成证书课程学习；若人数未满足开班条件，则工贸学生与相

应专业的技师班学生跟班上课，完成证书课程学习。 

牵头领导：陈昌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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牵头部门：教务处 

责任部门：机械系、电气系、信息系。 

（三）获得或考取相应证书。试点专业学生通过课程置

换、证书课程学习，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认证或考试后，可获

得相应专业高级工、预备技师证书或其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牵头领导：任 忠 

牵头部门：培训鉴定指导中心 

责任部门：教务处、机械系、电气系、信息系。 

六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工贸学院与技师学院融通培

养改革试点工作是学院贯彻落实国家、省市职教改革最新文

件精神，学院实行“党政班子统筹规划、牵头部门协调推进、

责任部门具体实施”的工作机制，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、统一

认识、形成合力，确保各项试点任务高效推进、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加强经费保障。教务处应统筹安排试点专业课程

设置和教学组织，对超出人才培养方案外需补修课程产生的

教师课时、实训耗材、技能等级认证等费用由教务处从本年

度课时费中安排，不足部分由计划财务处从学院财政经费中

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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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加强督查考核。加强对试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

督办和过程性考核，并将试点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范围，对

工作落实不及时、工作措施不到位、相互推诿扯皮、存在违规

违纪的部门或个人严肃追责问责 
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  成都市技师学院 

   2015 年 9 月 1 日 
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 年 9 月 1 日印发  




